关于评选2019年度优秀教职工（清云奖）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：

根据上海建桥学院优秀教职工（清云奖）评选办法SJQU-WI-RS-019，现将2019年度评选具体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评选范围：

进校工作满3年以上，在本年度考核中获优秀等第的教职工。

二、评选条件：

热爱民办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模范履行岗位职责，立德树人，求真务实，锐意改革，在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服务等岗位工作中成绩突出者。

三、申报及评选程序：

（一）结合年度考核工作，各学院、部门推荐优秀教职工人选，被推荐人填写《上海建桥学院优秀教职工（清云奖）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经学院或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后于12月20日前交人事处（纸质稿需一式两份，电子稿发送至13050@gench.edu.cn）

（二）组织被推荐人在学校评选小组述职汇报，校评选小组进行复审，通过投票，择优确定获奖人员名单（其中教师占比60%以上）。

（三）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确认入选名单。

四、评选要求：

（一）评选活动要紧密结合本学院、部门的年度考核工作进行，挖掘亮点、树立典型，通过评选活动起到提振士气、推进工作的作用。

（二）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宁缺毋滥；评选的重点要向一线教师倾斜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要采用写实手法，充分展示事例和数据。

（四）各单位要重视评选工作，把评选活动作为弘扬先进、学习先进的过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建桥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2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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